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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大为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

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是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本利润分配预案公告日的总股本237,321,380股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21元（含税），送红股0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大为股份 股票代码 002213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特尔佳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何强 李玲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高新区社区科技南路18

号深圳湾科技生态园12栋A1406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高新区社区科技南路18

号深圳湾科技生态园12栋A1406

传真 0755-81790919 0755-81790919

电话 0755-86555281 0755-86555281

电子信箱 db@daweimail.com db@daweimail.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为“半导体存储+智能终端” 和“新能源+汽车” 两大业务。

（1）半导体存储+智能终端

1）半导体存储业务：

公司半导体存储业务主要产品有NAND、DRAM存储两大系列，为客户提供高性能、高品质的存储产品。

公司全资子公司大为创芯的存储产品可广泛应用于个人电脑、车载、IDC、工业控制、医疗、轨道交通、智能电

子等领域。

报告期内，大为创芯新增BGA� NAND� Flash产品线，丰富Nand� Flash产品品类，持续深化产品布局；在

DRAM领域进一步完善了DDR3、DDR4、LPDDR4X商规/宽温级别系列内存产品，并完成LPDDR5样品认证；

新增Amlogic、瑞芯微等主要芯片平台适配认证，积极推进龙芯和飞腾的CPU等适配信创平台的认证；大为创

芯的实验室覆盖了Intel、瑞芯微、Amlogic、海思、全志等国内外主流平台，支持车载影音娱乐、OTT、DTV、平

板、笔记本电脑、MiniPC等多个应用场景测试。

2）智能终端业务：

公司智能终端业务具体包括信息事业部提供的显卡等计算机软硬件的研究开发、销售业务，信息事业部

的显卡产品适用于台式机、服务器等，可用于桌面办公、工业控制、智算等领域，兼容国产CPU、国产固件和国

产操作系统。

（2）新能源+汽车业务

1）汽车业务：

公司传统汽车业务主要产品是电涡流缓速器和液力缓速器。 作为汽车辅助制动系统，缓速器装备在车辆

上，能很好地解决原车主制动器制动力不足及长时间制动力衰退的问题，提高车辆的行驶安全，可广泛应用于

制动频繁、制动强度较高的大中型长途旅游客车、重型商用车等燃油车，也可用于需要制动或动态阻尼的其它

车辆及装备上。 在新能源专用车方面，公司参股公司大为弘德专注于专用汽车、新能源汽车相关领域的研发、

生产及销售。

汽车事业部以电涡流缓速器技术为核心竞争力，推出适配新能源车型的TB21B-EV产品，采用CAN总线

通信技术，优化信号传输效率，提升车辆舒适性；首次实现电涡流缓速器列装新能源客车并出口；完成无油空

压机、电子驻车制动系统（EPB）等多项新品开发，产品线进一步丰富。公司专注于汽车零部件业务20余年，历

经行业起伏，公司积极探寻在传统底座业务中不断赋能、升级、整合，以激发业务发展新动能。

2）新能源业务：

公司新能源业务主要包括大为股份郴州锂电新能源产业项目的投资建设， 以及为拓展产业链上下游资

源，公司广泛开展的碳酸锂委托加工及贸易业务。

关于郴州锂电新能源产业项目：报告期内，郴州锂电项目在资源勘探、工艺创新与产业链协同上取得关键

进展，为2025年规模化开发奠定基础。 全资子公司拥有的桂阳大冲里矿区勘探工作已完成，探明矿石储量、氧

化锂储量丰富。 截至本报告日，桂阳大冲里矿已通过湖南省自然资源厅勘探现场核查，通过勘探报告评审，正

推进评审备案复函的相关工作。 公司努力推动年内完成采矿权证获取、选矿厂用地规划及尾矿库选址论证等

工作。 桂阳大冲里矿选矿试验采用“磁选+浮选” 工艺，在磨矿细度较粗（-0.15mm占53%）的条件下，锂回收

率提升至78%，“磁-浮” 工艺的应用充分考虑了降低生产成本、石英和长石的综合回收以及环境保护，指标

达行业领先水平；矿石中石英长石分离技术取得突破，在弱酸性条件下产出99.8%高纯石英，技术创新最终大

幅降低选锂生产成本，提高锂精矿品位和回收率，并显著提高石英长石产品品质，潜在附加值显著；碳酸锂工

厂积极推动设计工作，配套建设生物质锅炉、LNG站等设施以降低生产成本。

关于碳酸锂业务：报告期内，碳酸锂业务通过海外、境内采购锂矿，委托碳酸锂企业生产，实现销售收入，

同时利用期货等金融工具进行套期保值操作，确保业务平稳运营，不断为公司新能源产业积累资源和链条贯

通。

（3）探索产业延伸，多擎驱动：报告期内，公司以国家战略矿产资源为导向，组织力量在云南、内蒙古、江

西等地及非洲、东南亚等区域考察涉及工业基础和农业保障的矿山，积极储备优质矿产资源，为业务扩张提

供强有力支撑；同时，公司对多个战略新兴领域展开系统性业务考察研究，重点聚焦电子信息产业与先进制

造板块。在电子信息领域，公司深度调研了存储芯片、半导体产业链及数据中心等业务。在先进制造方向，公司

重点研究新能源汽车零部件重点企业，系统了解新能源汽车关键部件的研发体系与产能布局，公司将结合现

有技术储备与资本运作能力逐步切入具有战略协同价值的细分领域。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 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单位：元

2024年末 2023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22年末

总资产 780,366,526.01 730,504,660.44 6.83% 805,611,999.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65,185,541.00 607,355,562.79 -6.94% 671,989,285.01

2024年 2023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22年

营业收入 1,047,049,947.63 732,681,202.61 42.91% 837,872,094.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8,407,047.08 -66,626,052.31 27.35% 15,979,191.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55,405,628.68 -67,627,701.86 18.07% 11,447,647.0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1,663,514.65 -40,176,500.00 253.48% 3,954,819.9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051 -0.2823 27.35% 0.077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051 -0.2823 27.35% 0.077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30% -10.42% 2.12% 4.48%

（2） 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320,978,361.63 235,503,222.21 243,643,309.54 246,925,054.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788,422.19 -7,458,250.69 -16,232,603.45 -21,927,770.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3,452,044.46 -7,626,165.00 -16,199,131.13 -28,128,288.0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7,900,995.32 -16,531,612.30 -15,029,980.36 121,126,102.63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是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41,373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一个

月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43,008

报告期末表

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

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个月末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连宗敏 境内自然人 17.02% 40,361,915 30,271,436 不适用 0

深圳市创通投

资发展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2.65% 30,000,000 0 质押 30,000,000

邱艳芳 境内自然人 3.20% 7,579,939 0 不适用 0

陈双庆 境内自然人 1.79% 4,240,101 0 不适用 0

张席中夏 境内自然人 1.01% 2,400,000 0 不适用 0

寇玲 境内自然人 0.88% 2,081,028 0 不适用 0

彭学筹 境内自然人 0.83% 1,969,400 0 不适用 0

朱泽钦 境内自然人 0.72% 1,708,316 0 不适用 0

王楚兰 境内自然人 0.62% 1,459,047 0 冻结 1,459,047

方业坚 境内自然人 0.58% 1,381,300 0 不适用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连宗敏女士、深圳市创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连宗濠先生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

动人；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

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股东陈双庆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0股，通过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

户持有公司股份4,240,101股；股东寇玲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520,000股，通过国泰君安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1,561,028股；股东彭学筹通过普通证券账户

持有公司股份0股，通过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1,969,400股；

股东朱泽钦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0股，通过中天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

户持有公司股份1,708,316股；股东方业坚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0股，通过华林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1,381,300股。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2） 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 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一）关于郴州锂电新能源产业项目

2024年，郴州锂电新能源产业项目在资源勘探、工艺创新与产业链协同上取得关键进展，为2025年规模

化开发奠定基础。

报告期内，公司子公司桂阳大为矿业已取得由湖南省自然资源厅核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勘查

许可证》（证号：T4300002024027040057697）。

公司全资子公司桂阳大为矿业已竞得湖南省桂阳县大冲里矿区高岭土矿普查探矿权， 已经完成野外勘

察工作，截至本报告日，桂阳大冲里矿已通过湖南省自然资源厅勘探现场核查，通过勘探报告评审，正推进评

审备案复函的相关工作；桂阳大冲里矿选矿试验采用“磁选+浮选” 工艺，在磨矿细度较粗（-0.15mm占

53%）的条件下，锂回收率提升至78%，“磁-浮” 工艺的应用充分考虑了降低生产成本、石英和长石的综合回

收以及环境保护，指标达行业领先水平；矿石中石英长石分离技术取得突破，在弱酸性条件下产出99.8%高纯

石英，技术创新最终大幅降低选锂生产成本，提高锂精矿品位和回收率，并显著提高石英长石产品品质，潜在

附加值显著；碳酸锂工厂积极推动设计工作，配套建设生物质锅炉、LNG站等设施以降低生产成本。 大为股份

郴州锂电项目被列为2024年湖南省重点项目、湖南省工信厅“原材料工业重点项目” ，2025年将聚焦采矿权

证获取及矿山建设准备，同步推进尾矿产品陶瓷应用市场开发，打造“锂电+新材料” 双轮驱动模式。

目前，公司正积极推进大为股份郴州锂电新能源产业项目大冲里矿区“探转采” 手续办理、碳酸锂项目开

工建设筹备等相关工作。

（二）关于2023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报告期内，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股票期

权第一个行权期的行权条件已经成就，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成就；本次激

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采用自主行权模式，第一个行权期实际可行权期限为2024年9月

13日起至2025年8月27日止，符合行权条件的激励对象共12名，可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共计16.6380万份，行

权价格为12.43元/份；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共

10人，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29.6160万股，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流通日为2024年9月

23日。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内激励对象共自主行权25,940份，导

致公司总股本增加25,940股，尚未行权140,440份。

证券代码：002213� 证券简称：大为股份 公告编号：2025-011

深圳市大为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深圳市大为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4月9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

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根据相关规定，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情况概述

（一）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原因

基于谨慎性原则， 为了更加真实、 准确地反映公司截至2024年12月31日的资产状况和财务状况， 按照

《企业会计准则》 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对2024年末各项资产进行了全面清查和减值测

试，判断其是否存在可能发生减值的迹象。 经测试，公司对存在减值迹象的资产依会计政策进行了减值计提。

（二）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资产范围、总金额、拟计入的报告期间

2024年度，公司对以下各项资产拟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合计2,496万元，明细如下表：

项目 2024年度计提减值金额（万元）

1、信用减值准备 282

其中：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35

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 247

2、资产减值准备 2,214

其中：存货跌价准备 901

商誉减值准备 1,320

合同资产减值准备 -7

合计 2,496

注：上表中的“万元” 均指人民币万元。

（四）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具体说明

1.存货

公司期末存货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 按存货项目的成本高于可变现净值的差额计提存货跌

价准备901万元，计提依据如下：

期末对存货进行全面清查后，按存货的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提取或调整存货跌价准备。 产成品、库存

商品和用于出售的材料等直接用于出售的商品存货，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以该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估计

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需要经过加工的材料存货，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以

所生产的产成品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

其可变现净值；为执行销售合同或者劳务合同而持有的存货，其可变现净值以合同价格为基础计算，若持有

存货的数量多于销售合同订购数量的，超出部分的存货的可变现净值以一般销售价格为基础计算。

期末按照单个存货项目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但对于数量繁多、单价较低的存货，按照存货类别计提存货跌

价准备；与在同一地区生产和销售的产品系列相关、具有相同或类似最终用途或目的，且难以与其他项目分开

计量的存货，则合并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以前减记存货价值的影响因素已经消失的，减记的金额予以恢复，并在原已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金额内

转回，转回的金额计入当期损益。

2.应收款项

公司对应收账款、其他应收账款采用预期信用损失金额计量减值准备，本期计提应收款项减值准备282

万元。 其中应收账款减值准备35万元中，计提减值准备56万元，转回减值准备21万元。 在其他应收款247万元

中，计提减值准备263万元，转回坏账准备16万元。 计提依据如下：

本公司对应收账款、其他应收、合同资产的预期信用损失的确定方法，对信用风险与组合信用风险显著不

同的，本公司按单项计提预期信用损失。 本公司对在单项工具层面能以合理成本评估预期信用损失的充分证

据的往来款项单独确定其信用损失。

当在单项工具层面无法以合理成本评估预期信用损失的充分证据时，本公司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

合当前状况以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判断，依据信用风险特征将往来款划分为若干组合，在组合基础上计算预

期信用损失。

3.商誉

公司对商誉进行减值测试，本次计提的商誉减值金额为1,320万元。 计提依据如下：

因企业合并所形成的商誉，无论是否存在减值迹象，每年都进行减值测试。

在对商誉进行减值测试时， 将商誉的账面价值分摊至预期从企业合并的协同效应中受益的资产组或资

产组组合。 在对包含商誉的相关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进行减值测试时，如与商誉相关的资产组或者资产组

组合存在减值迹象的，先对不包含商誉的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进行减值测试，计算可收回金额，并与相关账

面价值相比较，确认相应的减值损失。 再对包含商誉的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进行减值测试，比较这些相关

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的账面价值（包括所分摊的商誉的账面价值部分）与其可收回金额，如相关资产组或

者资产组组合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确认商誉的减值损失。

（五）公司的审批程序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属董事会权限范围内，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第

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二、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2024年度计提减值准备合计2,496万元，相应减少公司2024年度合并报表利润总额2,496万元，并相

应的减少公司2024年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的净利润及所有者权益。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真实反映企业财务状况，符合会计准则和相关政策要求，符合公司的实际情

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

公司2024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已经公司年度报告审计机构一一北京德皓国际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

通合伙）审计确认。

三、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意见

经审议，审计委员会认为：公司依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对2024年末存在

减值迹象的资产计提相应资产减值准备，依据充分，体现了会计谨慎性原则，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允的反映

了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财务状况、资产状况及经营成果。

四、监事会意见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决议程序合法、依据充分；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

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

五、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二）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三）经与会委员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大为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4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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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大为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深圳市大为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4月9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

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该议案尚需提交

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利润分配预案的具体内容

（一）基本内容

经北京德皓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确认，公司2024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

润为-48,407,047.08元，母公司报表口径净利润为-13,206,115.17元，提取法定盈余0元，加上年结转未分配

利润125,199,025.71元，期末结余实际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111,992,910.54元。

综合考虑到股东利益和公司2024年度实际的经营情况以及未来资金需求， 在保障公司正常经营和长远

发展的前提下，公司拟定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本利润分配预案公告日的总股本237,321,380股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0.21元人民币（含税），合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4,983,748.98元，不进

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不送红股，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至以后年度。

（二）本次利润分配预案调整原则

如自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因股份回购、股权激励对

象行权、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回购注销、再融资新增股份等致使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将按照分配比例

不变的原则，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二、现金分红方案的具体情况

（一）现金分红方案

项目 2024年度 2023年度 2022年度

现金分红总额（元） 4,983,748.98 0 0

回购注销总额（元） 0 0 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8,407,047.08 -66,626,052.31 15,979,191.69

合并报表本年度末累计未分配利润（元） 41,024,627.42

母公司报表本年度末累未分配利润（元） 111,992,910.54

上市是否满三个完整会计年度 是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现金分红总额（元） 4,983,748.98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回购注销总额（元） 0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平均净利润（元） -33,017,969.23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现金分红及回购注销总额

（元）

4,983,748.98

是否触及《股票上市规则》第9.8.1条第（九）项规

定的可能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情形

否

（二）现金分红方案合理性说明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是综合考虑到股东利益和公司2024年度实际的经营情况以及未来资金需求， 在保障

公司正常经营和长远发展的前提下拟定的，本次利润分配预案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一一上市公司

现金分红》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公司《未来三年（2023年-2025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关于利润分

配政策规定的相关要求，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三、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章程》和《未来三年（2023-2025年）股东分

红回报规划》的规定，公司利润分配预案的制定程序合法、合规，有利于公司实现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四、其他说明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需经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

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二）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三)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大为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4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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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大为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深圳市大为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中国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7号》《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8号》的相关要求变更公司会计政策，本次变更会计政策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一）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

2023年10月25日，中国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7号》（财会〔2023〕21号），规定了“关于

流动负债与非流动负债的划分” 、“关于供应商融资安排的披露” 和“关于售后租回交易的会计处理” 的相关

内容，该解释规定自2024年1月1日起施行。

2024年12月6日，中国财政部发布《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8号》（财会〔2024〕24号），规定对于不属于单

项履约义务的保证类质量保证，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3号一或有事项》有关规定，按确定的预计负债

金额，借记“主营业务成本” 、“其他业务成本” 等科目，贷记“预计负债” 科目，该解释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施

行，允许企业自发布年度提前执行。

（二）变更前公司所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按照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一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

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三）变更后公司所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公司将按照《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7号》《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8号》要求执行。

除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外，其他未变更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一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

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四）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主要内容

1.执行《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7号》

公司自2024年1月1日起执行《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7号》“关于流动负债与非流动负债的划分” 、“关

于供应商融资安排的披露” 、“关于售后租回交易的会计处理” 的相关规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无重

大影响。

2.执行《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8号》

公司自2024年1月1日起执行《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8号》，依据该要求，公司对保证类质量保证会计处

理进行了追溯调整，重述了比较期间合并财务报表，具体追溯调整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合并利润表项目

（2023年度）

调整前 调整金额 调整后

销售费用 8,522,958.48 -94,074.73 8,428,883.75

营业成本 693,691,506.52 94,074.73 693,785,581.25

母公司利润表项目

（2023年度）

调整前 调整金额 调整后

销售费用 3,556,806.51 -94,074.73 3,462,731.78

营业成本 41,920,309.78 94,074.73 4,2014,384.51

执行上述会计政策对2024年度利润表的影响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合并利润表项目（2024年度） 影响金额

销售费用 -186,356.52

营业成本 186,356.52

母公司利润表项目（2024年度） 影响金额

销售费用 -186,356.52

营业成本 186,356.52

二、审批程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发布的相

关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无需提交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三、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发布的相关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公

司实际情况。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深圳市大为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4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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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大为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取得发明专利证书、实

用新型专利证书及外观设计专利证书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近日，深圳市大为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深圳市特尔佳汽车科技有限公

司收到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2项《发明专利证书》，公司全资子公司桂阳大为新材料有限公司收到国家知

识产权局颁发的6项《发明专利证书》，公司全资子公司桂阳大为矿业有限公司收到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2

项《发明专利证书》，公司全资子公司桂阳大为选矿有限公司收到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7项《发明专利证

书》，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大为创芯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收到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3项《实用新型专利

证书》、2项《外观设计专利证书》，具体情况如下：

一、发明专利证书情况

（一）整体式液力缓速器壳体

1.发明人：文光安；闻维维；张晶晶

2.专利号：ZL� 2017� 1� 1425152.6

3.专利申请日：2017年12月25日

4.专利权人：深圳市特尔佳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5.授权公告日：2025年1月3日

6.专利权期限：二十年（自申请日起算）

本发明属于液力缓速器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整体式液力缓速器壳体，包括壳体，所述壳体表面设有排

气孔、温度传感器安装孔、工作腔泄油孔和旁通阀安装孔，所述壳体内部设有工作腔、排气缓冲腔、浮球室，所

述排气孔与所述排气缓冲腔相通，所述工作腔泄油孔与所述工作腔相通。 本发明结构设计合理，加工成本低，

不易漏油，可安装温度感应器便于检测出油口温度。

（二）一种液力缓速器顶盖

1.发明人：闻维维；文光安；许志鹏

2.专利号：ZL� 2018� 1� 0008335.6

3.专利申请日：2018年1月4日

4.专利权人：深圳市特尔佳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5.授权公告日：2025年1月10日

6.专利权期限：二十年（自申请日起算）

本发明属于液力缓速器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液力缓速器顶盖，包括顶盖本体，所述顶盖本体上设有与

液力缓速器壳体相配合的安装孔，所述顶盖本体上设有顶盖加油口，控制阀安装螺纹孔、进气孔、顶盖排气孔

和浮球室排气道，所述浮球室排气道一端与所述顶盖排气孔相连。 本发明结构简单，对铸造或加工工艺要求

不高，大大降低了加工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对安装空间要求不高，使得液力缓速器安装到车辆时，不会与车辆

上的零部件干涉。

（三）一种锂云母加工用破碎装置

1.发明人：朱学成；夏新宇；李昌泽；李林；毛丽君

2.专利号：ZL� 2024� 1� 1147734.2

3.专利申请日：2024年8月21日

4.专利权人：桂阳大为新材料有限公司

5.授权公告日：2024年12月3日

6.专利权期限：二十年（自申请日起算）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锂云母加工用破碎装置，属于锂云母加工技术领域，包括箱体，还包括破碎辊、驱动电

机、弧形承接板、导向块、挤压进料机构、转动筛筒、压料粉碎机构和出料框；本发明通过驱动电机的驱动，即可

使得两个破碎辊同步反向朝中心处进行转动，并通过挤压进料机构与破碎辊间的相互配合作用，实现对锂云

母料的转动分散式间歇送料处理，有效提高锂云母料进行再次破碎处理的充分性，通过压料粉碎机构与破碎

辊之间的相互配合作用，锂云母料进入转动筛筒内通过粉碎叶片进行充分粉碎，拍击块对转动筛筒底面进行

往复拍打，大大提高锂云母料的出料便捷性以及锂云母料进行充分粉碎处理后出料的充分性。

（四）一种碳酸锂的干燥装置

1.发明人：朱学成；夏新宇；连宗濠；李昌泽；钟小华

2.专利号：ZL� 2024� 1� 1348584.1

3.专利申请日：2024年9月26日

4.专利权人：桂阳大为新材料有限公司

5.授权公告日：2024年12月20日

6.专利权期限：二十年（自申请日起算）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碳酸锂的干燥装置，属于碳酸锂生产技术领域，包括干燥箱，干燥箱的外端面转动连接

有箱门板，还包括轨道框、移动架、干燥筒、轨道板、承料框、行进翻料机构和摆动平衡机构；本发明通过驱动电

机的驱动以及行进翻料机构与摆动平衡机构的相互配合作用， 从而使得移动架以及干燥筒在干燥箱内进行

往复式平移运动，同时干燥筒在移动的移动架上进行往复式摆动，通过行进翻料机构中的翻料件的设置，使

得翻料叶片随移动架的移动在干燥筒内对碳酸锂进行持续式翻料处理，并通过透气孔的顶部透气作用，从而

使得热空气与碳酸锂进行更加充分的接触，有效提高碳酸锂的烘干效果和烘干速率。

（五）一种碳酸锂过滤装置

1.发明人：夏新宇；朱学成；李昌泽；邓金虎；叶萍

2.专利号：ZL� 2024� 1� 1505277.X

3.专利申请日：2024年10月28日

4.专利权人：桂阳大为新材料有限公司

5.授权公告日：2025年2月18日

6.专利权期限：二十年（自申请日起算）

本发明属于过滤技术领域，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碳酸锂过滤装置；包括宽形过滤釜和窄形过滤釜，所述窄形

过滤釜固接在宽形过滤釜的顶端，所述窄形过滤釜的内部设置有窄形过滤网，还包括：宽形过滤网，宽形过滤

网设置在宽形过滤釜的内部，所述窄形过滤网和宽形过滤网的内部均固接有连接杆。本装置通过窄形过滤网、

宽形过滤网、连接杆、抖动机构和联动机构的结构设计，实现了抖动机构通过连接杆带动窄形过滤网和宽形过

滤网抖动，有效防止过滤网堵塞，确保液体顺畅流动，降低设备压力，同时，结合联动机构的运行，带动宽形过

滤网翻转，利用固体下落冲击力进行二次过滤，增强过滤效果，并在复位时再次抖动清洁，显著提升清洁度和

过滤效率。

（六）一种工业的粉碎机

1.发明人：胡和萍

2.专利号：ZL� 2017� 1� 0080194.4

3.专利申请日：2017年2月15日

4.专利权人：桂阳大为新材料有限公司

5.授权公告日：2018年11月16日

6.专利权期限：二十年（自申请日起算）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工业的粉碎机，包括底座，所述底座的上表面与碾压板的底部固定连接，所述碾压板的

上表面搭接有碾压刃，所述碾压刃的上表面与活动板的底部固定连接，所述活动板侧面上设置有第一凸块，所

述第一凸块上套接有第一活动环，所述第一活动环的外侧面与U形杆的一端固定连接，所述U形杆的另一端与

第二活动环的外侧面固定连接，所述第二活动环套接在固定块上所设置的第二凸块上，所述固定块的上表面

通过连接块与回位弹簧的一端固定连接。 该工业粉碎机，通过设置了活动板，达到了带动碾压刃的效果，通过

设置了U形杆，达到了带动活动板的效果，通过设置了主传杆，达到了推动活动板的效果。

（七）一种矿浆二次处理使用的碎浆机及专用刮板

1.发明人：张修发；张修和；吴成

2.专利号：ZL� 2019� 1� 0855972.1

3.专利申请日：2019年9月11日

4.专利权人：桂阳大为新材料有限公司

5.授权公告日：2021年5月11日

6.专利权期限：二十年（自申请日起算）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矿浆二次处理使用的碎浆机及专用刮板，包括矿浆储存罐、驱动机构和碎浆组件；所述

矿浆储存罐的顶部设有进料口，底部的两侧设有出料口，其空腔的上下两内壁上加工有滑槽；所述驱动机构包

括左驱动电机、右驱动电机，以及与左驱动电机、右驱动电机连接的丝杆；所述碎浆组件套接在丝杆上，碎浆组

件包括刮板、搅拌叶片和球磨子。 本发明既可以对矿浆进行横向搅拌，也可以对矿浆进行纵向破碎，还可以通

过端面的球磨子进行球磨，以达到矿浆颗粒的更好破碎效果，破碎后的残存在矿浆储存罐内的矿浆通过外扩

展薄板进行刮除，以到达充分倒料的目的，避免残存矿浆在矿浆储存罐内结渣，影响后续矿浆储存罐的使用

寿命。

（八）一种稀土加工用稀土高效萃取设备

1.发明人：-

2.专利号：ZL201710229857.4

3.专利申请日：2017年4月10日

4.专利权人：桂阳大为新材料有限公司

5.授权公告日：2018年10月2日

6.专利权期限：二十年（自申请日起算）

本发明涉及一种稀土加工设备，尤其涉及一种稀土加工用稀土高效萃取设备。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

是提供能够多批料同时进行搅拌、搅拌时间较短、效率较高的一种稀土加工用稀土高效萃取设备。 为了解决

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了这样一种稀土加工用稀土高效萃取设备，包括有底板、沉淀箱、滤网、第一漏斗、

支撑板、第一连接杆、第一轴承座、搅拌箱、第二轴承座、第一转杆、第一齿轮等；底板上侧中部通过螺栓连接的

方式安装有沉淀箱，沉淀箱内上侧通过螺栓连接的方式安装有滤网。本发明达到了能够多批料同时进行搅拌、

搅拌时间较短、效率较高的效果，通过采用第一导套和第一导轨放置多个搅拌箱进行搅拌的方式。

（九）一种有色金属矿开采用选矿设备

1.发明人：陈德星；龙秋容；全衡

2.专利号：ZL� 2024� 1� 1600586.5

3.专利申请日：2024年11月11日

4.专利权人：桂阳大为矿业有限公司

5.授权公告日：2025年2月18日

6.专利权期限：二十年（自申请日起算）

本发明属于采矿技术领域，公开了一种有色金属矿开采用选矿设备，包括选矿仓组件，所述选矿仓组件上

转动设置有选矿盘组件，所述选矿盘组件内部设置有多组磁选臂组件，随着选矿盘组件在选矿仓组件上的转

动，磁选臂组件在选矿盘组件内形成随动式的自转磁选臂结构，在自转过程中，磁选臂组件在选矿盘组件上

形成随动式的通电磁选和断电排料结构，导流盘组件进行有效且稳步的震动式导料和散料，磁选臂组件上的

从动锥型齿轮在锥型齿环上啮合行走，即此时磁选臂组件在选矿盘组件内形成随动自转结构，当磁选臂组件

环动时，其底部通电并形成磁吸结构，当磁选臂组件自转时，其顶部断电失去磁力，实现有色金属矿石粉末料

的磁吸分选收集和分选集合处理。

（十）一种多功能巷道智能采矿装置

1.发明人：陈高朋

2.专利号：ZL� 2021� 1� 0304230.7

3.专利申请日：2021年3月22日

4.专利权人：桂阳大为矿业有限公司

5.授权公告日：2022年7月8日

6.专利权期限：二十年（自申请日起算）

本发明涉及采矿技术领域，具体是涉及一种多功能巷道智能采矿装置，包括上料装置，主要包括提升机、

长杆气缸、第一支撑架和两个方形长杆，破碎装置，主要包括送料传输机构、破碎机和第二支撑架，分料装置，

主要包括震动传输机构和吸铁传输机构，通过提升机将矿石依次运送至送料传输机构上，通过送料传输机构

将矿石送至破碎机中，通过破碎机将粉碎的矿石送至震动传输机构上，通过震动传输机构将石料和铁矿震散

送至吸铁传输机构的下方，通过吸铁传输机构将铁矿吸住，从而使石料和铁矿区分处理，石料则继续往前输

送，直至离开震动传输机构。

（十一）一种锂云母浮选装置

1.发明人：龙秋容；谢荣贵；陈德星；何强；毛丽君

2.专利号：ZL� 2024� 1� 1106611.4

3.专利申请日：2024年8月13日

4.专利权人：桂阳大为选矿有限公司

5.授权公告日：2024年12月3日

6.专利权期限：二十年（自申请日起算）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锂云母浮选装置，属于锂云母浮选技术领域，包括浮选箱和浮选柱，浮选柱转动安装于

浮选箱的顶部，还包括：叶轮，叶轮转动安装于浮选柱的底端，浮选柱的顶部柱形外表面上连通设置有导气管，

浮选箱的顶面对应叶轮设置有驱动件；柱形安装框，柱形安装框紧固套接于浮选柱的顶部柱形外表面；本发明

通过旋转混合机构的设置，实现了搅拌叶片在浮选箱内公转的同时自转的功能，从而对浮选箱的药剂进行混

合，进而提高浮选效果，通过与往复搅拌机构的配合，使得刮板在浮选箱的内壁上水平往复移动，一方面可以

对箱体内壁进行清理， 另一方面可以对箱内边缘处的药剂进行充分的混合， 从而进一步提高药剂的混合效

果，提高浮选加工效率。

（十二）一种用于锂云母矿石的浮选分离方法

1.发明人：陈德星；龙秋容；谢荣贵；王慧

2.专利号：ZL� 2024� 1� 1304969.8

3.专利申请日：2024年9月19日

4.专利权人：桂阳大为选矿有限公司

5.授权公告日：2025年2月18日

6.专利权期限：二十年（自申请日起算）

本发明涉及选矿浮选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锂云母矿石的浮选分离方法。 该工艺方法包括：（1）矿石

准备；（2）矿浆浮选和（3）精矿处理；其中，在矿浆浮选过程中，加入了烷基羟肟酸和纳米粒子组合的捕获剂，

通过一次浮选即可收获了高品位和回收率的锂云母精矿，其品位不低于4.52%，回收率不低于85.3%，可以媲

美传统的“一粗多精多扫” 工艺流程，实现了锂云母矿的短流程浮选回收。

（十三）一种锂云母选矿用研磨装置

1.发明人：龙秋容；谢荣贵；陈德星；王慧

2.专利号：ZL� 2024� 1� 1492849.5

3.专利申请日：2024年10月24日

4.专利权人：桂阳大为选矿有限公司

5.授权公告日：2025年2月18日

6.专利权期限：二十年（自申请日起算）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锂云母选矿用研磨装置，涉及锂云母研磨技术领域，包括机身，所述机身的内部设有破

碎辊一和破碎辊二，所述破碎辊一和破碎辊二的内部分别设有轴体一和轴体二，所述轴体一和轴体二的外壁

分别设有齿轮一和齿轮二，所述齿轮一和齿轮二相互啮合，所述机身的内部设有对锂云母进行承载的载板，

所述轴体二的端部设有风机，所述风机的外壁设有气管一，所述气管一的端部设有环体一，所述环体一的内

部呈中空状，所述环体一的内部设有加热筒，所述环体一的内壁设有多个出气孔一，此设备中，对载板上方的

锂云母物料进行烘干，使其表面的水分降低，减小因物料表面潮湿而带来的研磨粘连，提高物料研磨效率和

质量。

（十四）一种锂云母选矿用烘干装置

1.发明人：龙秋容；谢荣贵；陈德星；何强

2.专利号：ZL� 2024� 1� 1667023.8

3.专利申请日：2024年11月21日

4.专利权人：桂阳大为选矿有限公司

5.授权公告日：2025年2月18日

6.专利权期限：二十年（自申请日起算）

本发明属于锂云母加工技术领域，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锂云母选矿用烘干装置；包括加工箱，所述加工箱的

顶端固接有烘干箱，所述烘干箱的顶端固接有分流管，所述分流管的顶端固接有传输管，所述加工箱的内部设

置有传送带，本装置通过设置传送带，可有利于将锂云母通过传送带传递至加工箱内，随后通过传输管和分流

管将热风均匀向下方分流，使加工箱内的锂云母都能吹到热风，从而可对传送带上的锂云母进行烘干处理，通

过在加工箱内设置调整组件，可通过调整组件带动引导组件发生往复运动，从而可通过引导组件将热风向下

方摆动吹拂，从而可对传送带上方的锂云母进行均匀烘干处理，解决了烘干时热风吹拂不均匀的问题。

（十五）一种用于含铁矿物筛选的转动电磁分离设备

1.发明人：鹿娟；闫晓蕾；崔东

2.专利号：ZL� 2022� 1� 1670204.7

3.专利申请日：2022年12月26日

4.专利权人：桂阳大为选矿有限公司

5.授权公告日：2023年5月5日

6.专利权期限：二十年（自申请日起算）

一种用于含铁矿物筛选的转动电磁分离设备，涉及电磁筛分技术领域，包括水平的安装底板，安装底板为

方形平板，安装底板的上方设有水平的分离筒，分离筒为两端开口的方形筒，分离筒内设有电磁筛选组件；电

磁筛选组件包括固接在分离筒内顶面中线处的竖向支撑板， 竖向支撑板的相对端面上分别固接有圆筒安装

座，圆筒安装座上转动设有电磁筛选筒，圆筒安装座的外侧设有横向移动的环形刮板；电磁筛选筒的周壁上

开设有若干个中心对称的伸缩避让口，每个伸缩避让口内分别伸缩设有条形电磁板。 本发明解决了传统技术

中的磁选机在进行含铁矿物电磁筛分过程中存在的筛分适应性差、 原料堆积导致筛分不彻底以及排料时容

易发生不同原料二次掺混的问题。

（十六）一种保持干燥型有色金属选矿剂储存器

1.发明人：付雄飞

2.专利号：ZL� 2021� 10500423.X

3.专利申请日：2021年5月8日

4.专利权人：桂阳大为选矿有限公司

5.授权公告日：2022年11月11日

6.专利权期限：二十年（自申请日起算）

本发明涉及一种有色金属选矿剂储存器，尤其涉及一种保持干燥型有色金属选矿剂储存器。 本发明提供

一种能够固定容器， 并且能够通过散潮吹风手段对有色金属选矿剂进行防潮的保持干燥型有色金属选矿剂

储存器。一种保持干燥型有色金属选矿剂储存器，包括有储存箱、固定杆、转动板、磁铁、放置机构和夹紧机构，

储存箱两端均设有固定杆，固定杆的数量为六根，储存箱上部转动式设有转动板，储存箱上部设有磁铁，磁铁

与转动板配合，储存箱内底部设有放置机构，储存箱内中部设有夹紧机构。 本发明通过设有放置机构和夹紧

机构，起到稳固容器，防止容器磕碰破碎的作用；通过设有防潮机构和导风机构，防止储存箱潮湿，更好的保护

有色金属选矿剂。

（十七）一种含磁铁矿的复杂矿石选矿系统

1.发明人：芦佳骏；刘浩

2.专利号：ZL� 2021� 1� 1420247.5

3.专利申请日：2021年11月26日

4.专利权人：桂阳大为选矿有限公司

5.授权公告日：2024年9月27日

6.专利权期限：二十年（自申请日起算）

本发明涉及选矿设备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含磁铁矿的复杂矿石选矿系统，包括筛选箱、进料框、出料口

一、出料口二以及筛选机构，所述进料框设置于筛选箱的上端外表面，且筛选箱的内表面与进料框的内表面相

通，所述筛选机构的数量为三组，三组所述筛选机构等距离设置于筛选箱的内部，且筛选箱的一侧外表面与筛

选箱对应的位置开设有出料口一，所述筛选箱一侧外表面靠近底端的位置开设有出料口二，所述筛选机构包

括筛选板、连接板、弹性组件、连接环、支撑杆与球形块，所述筛选板的一端与筛选箱的内表面铰接。 本发明结

构简单，操作便利，生产成本低，并且通过设置筛选机构，能够根据矿石的体积大小进行多级分类筛选并收集，

提高筛选过程中的精细性。

二、实用新型专利证书情况

（一）一种半导体晶圆清洁装置

1.发明人：陈宗廷；朱放中；于铁牛

2.专利号：ZL� 2024� 2� 0703139.1

3.专利申请日：2024年4月3日

4.专利权人：深圳市大为创芯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5.授权公告日：2024年11月19日

6.专利权期限：十年（自申请日起算）

（二）一种存储芯片载具

1.发明人：陈宗廷；朱放中；于铁牛；李林

2.专利号：ZL� 2024� 2� 0767579.3

3.专利申请日：2024年4月12日

4.专利权人：深圳市大为创芯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5.授权公告日：2025年2月14日

6.专利权期限：十年（自申请日起算）

（三）一种固态硬盘测试装置

1.发明人：陈宗廷；朱放中；李林

2.专利号：ZL� 2024� 2� 1288153.6

3.专利申请日：2024年6月6日

4.专利权人：深圳市大为创芯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5.授权公告日：2025年2月14日

6.专利权期限：十年（自申请日起算）

三、外观设计专利证书情况

（一）固态硬盘测试台

1.设计人：陈宗廷；朱放中；李林；王海程

2.专利号：ZL� 2024� 3� 0275429.6

3.专利申请日：2024年5月11日

4.专利权人：深圳市大为创芯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5.授权公告日：2024年12月10日

6.专利权期限：十五年（自申请日起算）

（二）固态硬盘（M.2接口）

1.设计人：陈宗廷；朱放中；于铁牛

2.专利号：ZL� 2024� 3� 0230980.9

3.专利申请日：2024年4月23日

4.专利权人：深圳市大为创芯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5.授权公告日：2025年2月14日

6.专利权期限：十五年（自申请日起算）

上述发明专利证书所涉及的技术及应用领域与公司汽车业务、新能源业务相关，上述实用新型专利、外观

设计专利证书所涉及的技术及应用领域与公司半导体存储业务相关。 上述专利的取得暂不会对公司近期的

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但有利于充分发挥公司自主知识产权优势，进一步完善公司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

提升公司的竞争力。

特此公告。

深圳市大为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4月10日

证券代码：002213� 证券简称：大为股份 公告编号：2025-008

深圳市大为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市大为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知于2025年3

月28日以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会议于2025年4月9日下午4：00在公司总部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由董

事长连宗敏女士召集并主持。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7名，实到董事7名，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

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的议案》。

（二）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具体内容详见《2024年年度报告》“第三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

公司独立董事冼俊辉、姚海波、钟成有，分别向董事会提交了《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并将在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上述职。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将另行通知。

《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详情参见2025年4月11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三）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47,049,947.63元，与上年同比上升42.9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为-48,407,047.08元，与上年同比减亏27.35%；2024年末，公司总资产780,366,526.01元，与上年同比增

长6.8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565,185,541.00元，与上年同比下降6.94%。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将另行通知。

（四）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经北京德皓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确认，公司2024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

润为-48,407,047.08元，母公司报表口径净利润为-13,206,115.17元，提取法定盈余0元，加上年结转未分配

利润125,199,025.71元，期末结余实际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111,992,910.54元。

综合考虑到股东利益和公司2024年度实际的经营情况以及未来资金需求， 在保障公司正常经营和长远

发展的前提下，公司拟定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本利润分配预案报告日的总股本237,321,380股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0.21元人民币（含税），合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4,983,748.98元，不进

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不送红股，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至以后年度。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将另行通知。

《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2） 具体内容详见2025年4月11日《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五）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认为公司此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是基于会计谨慎性原则，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有

关会计政策进行的。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能够客观、真实、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资产价值。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关于2024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1）具体内容详见2025年4月11日《证券

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六）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2024年年度报

告摘要〉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认为：《2024年年度报告》及《2024年年度报告摘要》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

司2024年度经营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报告编制和审核的程序符合

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将另行通知。

《2024年年度报告摘要》（公告编号：2025-010）具体内容详见2025年4月11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4年年度报告》具体内容详见

2025年4月11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七）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

案》。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2024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以及北京德皓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内部控

制审计报告》具体内容详见2025年4月11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八）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对北京德皓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2024年度履职情况的评估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公司对北京德皓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24年度履职情况的评估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

2025年4月11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九）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会计师事务所履行监

督职责情况的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会计师事务所履行监督职责情况的报告》具体内容详见2025年4月11日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

（十）会议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1票回避，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长薪酬的议案》。

董事长连宗敏女士回避表决本议案。

公司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为确保公司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充分调动核心人员的积极性与主动

性，为公司未来发展奠定坚实基础，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薪酬管理原则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

理制度》等的有关规定，经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核，公司拟定董事长2025年度薪酬标准为100万元/年，

根据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考核可以给予绩效奖励，具体发放方式按照公司薪酬制度办理。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将另行通知。

（十一） 会议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2票回避， 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

案》。

因董事长连宗敏女士兼任公司总经理职务，董事何强先生兼任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职务，故其回避

表决本议案。

公司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为确保公司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充分调动核心人员的积极性与主动

性，为公司未来发展奠定坚实基础，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薪酬管理原则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

理制度》等的有关规定，经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核，公司拟定2025年度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总经理不超

过100万元/年，副总经理（含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不超过95万元/年，凡兼任职务的人员，按就高不就低的

原则，领取一份薪酬，根据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考核可以给予绩效奖励，具体发放方式按照公司薪酬制度办理。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

（十二）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独立董事独立性自查情况的议案》。

董事会对在任独立董事2024年的独立性情况进行了审议和评估，认为独立董事尽职尽责，不存在影响其

独立客观判断的情况，并出具了《董事会关于独立董事独立性自查情况的专项报告》。

《董事会关于独立董事独立性自查情况的专项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2025年4月11日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二）经与会委员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三）经与会委员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六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四）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大为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4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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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大为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市大为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通知于2025年3月

28日以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 会议于2025年4月9日下午5：30在公司总部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

召开，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李文瑾女士召集并主持。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其中监事胡凯

欢女士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公司董事会秘书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将另行通知。

《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具体内容详见2025年4月11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二）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监事会对《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发表审核意见如下：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

告》符合公司实际情况，能够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将另行通知。

（三）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监事会对《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发表审核意见如下：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2024年

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章程》和《未来三年（2023年-2025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规定，公司利润分

配预案的制定程序合法、合规，有利于公司实现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将另行通知。

《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2） 具体内容详见2025年4月11日《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四）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决议程序合法、依据充分；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

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

《关于2024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1）具体内容详见2025年4月11日《证券

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五）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2024年年度报

告摘要〉的议案》。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2024年年度报告》及《2024年年度报告摘要》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

司2024年度经营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报告编制和审核的程序符合

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将另行通知。

《2024年年度报告摘要》（公告编号：2025-010）具体内容详见2025年4月11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4年年度报告》具体内容详见

2025年4月11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六）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监事会对《2024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发表审核意见如下：经核查，监事会认为公司已建立了较

为完善的内部控制体系并能得到有效的执行。 公司内部控制体系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要求以及公司实际

需要，对公司经营管理起到了较好的风险防范和控制作用。 经审阅，监事会认为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全面、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体系建设和运作的实际情况。

《2024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以及北京德皓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内部控

制审计报告》具体内容详见2025年4月11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二）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大为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年4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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